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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3012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创力集团     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临 2018-028 

 

上海创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 本次签署的《战略合作协议》是合作各方根据合作意向，经友好协商达

成的战略性合作约定，该协议所涉及的具体合作事宜需另行商议和约定，具体

执行情况和进度尚存在不确定性。 

 本协议的履行对本公司 2018年度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。 

一、战略合作协议签订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协议签订情况 

上海创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本公司”）全资子公司

上海创力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与安徽华菱汽车有限公司、南京恒天领锐汽车有

限公司于 2018 年 5 月 15 日在安徽马鞍山签署战略合作协议，围绕共同合作开

发符合市场需求的电动重卡进行战略合作。上述协议的签署无需公司履行董事

会及股东会审议程序或审批备案程序。 

（二）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

1、安徽华菱汽车有限公司 

注册地址：安徽马鞍山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

法人代表：刘汉如 

注册资本：50,000 万元 

成立日期：2007 年 01月 29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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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营范围：重型汽车、汽车底盘的研发生产、销售。重型汽车发动机的研

发、生产、销售(此项目限分支机构经营)。 

与本公司之间的关系：不存在关联关系。 

2、南京恒天领锐汽车有限公司 

注册地址：南京市溧水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兴东路 18号 

法人代表：汪先峰 

注册资本：1,000 万元 

成立日期：2017 年 12月 27日 

经营范围：新能源汽车研发、销售；汽车配件生产、销售；新能源汽车租

赁；厂房及设备租赁；汽车设计、维修、咨询、实验；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

技术的进出口,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。(依法须

经批准的项目,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)。 

与本公司之间的关系：不存在关联关系。 

（三）签订协议已履行的审议决策程序 

本协议为战略合作协议，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二、战略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 

（一）合作主体 

甲方：上海创力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

乙方：安徽华菱汽车有限公司 

丙方：南京恒天领锐汽车有限公司 

（二）合作背景与目标 

基于各方在电动重卡领域的共同目标和相对优势，为实现优势互补、产业

协同和合作共赢，根据平等互利原则，各方一致同意共同合作开发一款符合市

场需求的电动重卡产品。 

（三）合作内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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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甲方负责此款电动重卡的市场调研及市场推广，乙方负责此款电动重卡

的生产制造，丙方负责此款电动重卡三电系统的选型匹配及计算。 

2、甲方根据市场需求，与乙方、丙方协商确定产品及技术方案，由乙方根

据三方确定的产品及技术要求制造样车，样车制造完毕并通过实地工况验证以

后，由甲方委托乙方进行批量订单的生产及供货。 

（四）合作方式 

1、本协议签署生效后，各方应及时会商战略合作实施计划和相关业务合作

协议，加快合作内容的推进。 

2、各方成立项目小组，并指定负责人进行对接，并形成定期交流机制。 

3、样车数量、样车设计及制造费用等条款由甲、乙、丙各方另行签订正式

合同确定，并以正式合同约定为准。 

4、批量产品价格待样车验证合格后根据最终 BOM 核算并按订单数量分批签

订正式的购销合同，并以正式合同约定为准。 

（五）权利和义务 

1、甲方按约定的时间支付合作车型样车的设计及制造费用。 

2、乙方负责合作车型样车的传统部分（无动力底盘）的设计及制造。 

3、丙方负责合作车型样车的高压及控制部分的设计和整车的匹配。 

4、产品实际工况验证符合要求后，由乙方、丙方负责合作车型的新能源汽

车产品公告申报。 

5、甲方负责支付合作车型的产品公告费用及后续市场推广。 

6、甲方享有合作车型的唯一市场代理权。 

7、甲方享有合作车型的品牌冠名权。 

8、乙方负责合作车型批量订单产品的整车制造。 

9、批量订单中所有电池系统部分的零部件由乙方向甲方指定厂商采购，另

行签订采购合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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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、批量订单中所有高压及控制部分的零部件由乙方向丙方采购，另行签

订采购合同。 

11、甲方需按批量订单购销合同约定按时向支付乙方购车款项。 

三、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本协议的签订将推动本公司在电动重卡领域的产品开发和市场推广，发挥

本公司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产业链资源和在煤矿行业的市场优势，重点推进电

动重卡在煤矿行业的推广和应用，实现本公司煤矿装备与新能源汽车两大主业

的协同发展，符合本公司产业转型升级的战略，并有助于借力本公司煤矿装备

主业的市场优势带动新能源汽车业务的发展。 

本协议的签订预计对公司 2018年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构成重大影响。 

四、重大风险提示 

本协议的签署为合作各方后续合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，但本协议仅为各方

友好协商达成的框架性约定，具体合作事宜还需另行商定，尚存在不确定性。 

本协议后续进展公司将按照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公司章程》

及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的规定，履行相应的决策和审批程序并披露相

关信息。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特此公告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上海创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8年 5 月 16日 


